
桃園市好孕專車復興區優化服務精進計畫乘車單

孕產婦姓名 搭車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手機號碼 車程 □來回   □單趟

孕產婦出發地
(請打V)

里

後山：□高義里□三光里□華陵里

中山：□義盛里□羅浮里□奎輝里□長興里 

前山：□三民里□澤仁里□霞雲里

鄰       鄰

孕產婦目的地        市        區 醫療院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乘車用途
□產檢 □生產 □產後回診 □嬰幼兒預防保健 □產後心理諮商
□其他醫療用途

孕產婦回程地
(請打V)

里

後山：□高義里□三光里□華陵里

中山：□義盛里□羅浮里□奎輝里□長興里 

前山：□三民里□澤仁里□霞雲里

鄰       鄰

孕產婦簽名

以下資料由計程車駕駛人填寫

駕駛查驗資料

□拍攝一生好運卡姓名面且確認持卡人為孕產婦本人。

□產檢者：拍攝孕婦健康手冊姓名頁，需有孕婦名字。

□產檢者：拍攝孕婦健康手冊第 4頁至第 6頁，需有婦產科醫療院所蓋

  章。

□其他醫療用途者：拍攝醫療院所就醫收據，需有醫療院所蓋章。

□拍攝乘坐安全座椅之人臉去識別化照片。(使用兒童安全座椅服務者)

駕駛人簽名

車號

駕駛出發地 □後山  □中山  □前山

本趟可申請
補貼車資

□2,600元 □2,200元 □1,600元

1



備註

1、本計畫車資補貼限孕產婦本人使用於醫療用途，孕期至產後一年內，每人每次懷孕最高
補貼 14次當日來回趟次。非產檢當日來回者，不予補助。

2、車資補貼採固定費率計，每次以搭乘同一計程車駕駛人來回接送服務計價，且計程車駕
駛人及孕產婦出發地須為本市復興區任一里別，孕產婦乘車目的地須為醫療院所，產檢
回程迄點須同出發地。單趟計價者，出發地及目的地亦同。車資補助如下：
(1)出發地為後山（高義里、三光里、華陵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最高補貼新臺幣（以

下同）2,600元，單趟1,300元。
(2)出發地為中山（義盛里、羅浮里、奎輝里、長興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最高補貼

2,100元，單趟1,050元。
(3)出發地為前山（三民里、澤仁里、霞雲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最高補貼 1,600元，

單趟800元。。
3、本乘車單需孕產婦親自簽名，及提供相關資料黏貼至後附表單，提供佐證：

(1) 為產檢者：一生好運卡姓名面、孕婦健康手冊（有姓名頁）及手冊內頁第4頁至
第6頁產前檢查紀錄表（醫療院所需蓋章）供計程車駕駛人拍照存檔，拒絕提供拍攝
者，不予補貼。

(2) 為其他醫療用途者：一生好運卡姓名面、婦產科、小兒科或心理諮商醫療院所就
醫收據（醫療院所需蓋章）供計程車駕駛人拍照存檔。

(3) 使用兒童安全座椅服務者，須提供當日乘坐安全座椅之人臉去識別化照片，若資
料不完整或拒絕提供拍攝者，該趟次服務費不予補助，由孕產婦自付該部分費用。

4、本乘車單請孕產婦確實填寫各項欄位，資料不完全，不予補貼。有不實或不符資格仍申
請補貼等不法情事，致機關陷於錯誤核撥者，經查屬實應自負法律責任，並繳回全額補
助金額。

1、請駕駛黏貼一生好運卡姓名面，需有孕產婦名字、照片、卡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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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請駕駛黏貼孕婦健康手冊姓名頁，需有孕婦名字

3、請駕駛黏貼孕婦健康手冊第 4頁至第 6頁，需有婦產科醫療院所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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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請駕駛黏貼醫療院所收據，須有醫療院所蓋章

5、請駕駛黏貼當日乘坐安全座椅之人臉去識別化照片
   (使用兒童安全座椅服務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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